
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113年約僱佐理員甄選簡章 

壹、依據：依「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」暨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

辦法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貳、甄選名額：約僱佐理員(職務代理人)正取1名，備取2名。 

叁、報名資格：  

一、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；或高級中等學校畢業，並具有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專業訓

練或工作經驗，品行端正，具服務熱誠能。  

二、熟悉一般電腦文書操作者(具備 Word、Excel、PowerPoint 文書編輯能力)。 

三、中華民國國民，無雙重國籍。未曾受懲戒處分或行政處分，工作認真、注重倫理，並能遵守

配合學校需要調整職務,勇於任事。 

四、未有涉及性侵害、性騷擾或妨害性自主等事件或尚在調查階段或已經檢、警查證遭提起公訴

情事者。 

肆、工作地點：本校會計室。 

伍、工作項目：開立傳票、報表編送、決算編製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等。 

陸、僱用期限：本次甄選之約僱佐理員係辦理佐理員留職停薪期間所遺業務，僱用期限(預估)：自

114年2月17日起至116年2月13日止，僱用期間若代理原因消失，代理人職務隨即停

止，無條件解除僱用，不得異議，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。 

柒、工作待遇：約僱250薪點（薪點折合率135，約新台幣3萬3,750元，尚需扣除勞、健保自付金

額）。 

捌、報名方式： 

採電子郵件（e-mail）報名，請於即日起至113年12月16日（星期一）24時前檢具學、經歷資料

及應繳表件，以電子郵件（e-mail）寄達本校會計室公務信箱：m289@mlsh.tp.edu.tw，逾期或

證件不齊者，恕不受理報名，不再通知補件。另寄件完成後，請於上班時間以電話與本校承辦

人李先生聯繫確認（電話：02-25961567#192）。報名人員經資格審查符合者，將擇優通知面試，

甄選日期及時間另行通知。應試人員資格、條件、能力不符本校需求者，本校可斟酌情況錄取

從缺，如不適合或未錄取者恕不通知。 

  玖、錄取標準：按總成績高低順序擇優錄取，總分未達80分者不予錄取，應試者之各項條件皆達錄

取標準且同分時，具身心障礙手冊者優先錄取。 

  拾、甄選結果：本項甄試錄取結果將公告於本校網站上，不另書面通知，經甄選錄取人員，將另以

電話通知，請注意接聽本校電話。 

  拾壹、附則： 

   (一)所繳證件如有不實，除取消甄選資格者外，如涉及刑責應由應試者自行負責。 

   (二)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     (三)申訴電話專線及信箱：02-25961567分機181，52300U@tp.edu.tw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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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113年約僱佐理員甄選報名表        報名編號： 

姓名  性別  
出生 

日期 
   年   月   日 

黏 

貼 

照 

片 

身分證 

字  號 
 

最高 

學歷 
 

婚姻 

狀況 
□已婚 □未婚 

專業 

證照 

□有(名稱：               )                

□無 

通訊 

地址 
 電話 

(O) 

(H) 

手機： 

 考試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考試         級（等）           職系 

現職 

服務單位： 

 

職稱： 
              

經歷 

服 務 單位  職  稱 任 職 期 間 工 作 項 目 內 容 

   
 

 

   
 

 

   
 

 

   
 

 

應考人簽章： 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 
資格審查 

項目 審查結果 項目 審查結果 

甄選報名表 有（   ）無（   ） 切結書 有（   ）無(   ） 

簡歷自傳表 有（   ）無（   ） 個人資料直接蒐集同意書 有（   ）無（   ） 

國民身分證正反面 有（   ）無（   ） 專業證照 有（   ）無（   ） 

考試及格證書 有（   ）無（   ） 身心障礙手冊 有（   ）無（   ） 

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有（   ）無（   ） 語言檢定（類:           ） 有（   ）無（   ） 

經歷證明文件 有（   ）無（   ） 其他 有（   ）無（   ） 

審查人簽章： 



簡歷自傳表 

姓名  性別  出生日期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  現職服務單位  

一、學歷： 

二、經歷： 

三、家庭狀況： 

四、參加本校甄選原因： 

五、工作理念、願景與自我期許： 

六、特殊工作成績表現： 

七、其他： 

 

 



切結書 

   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參加貴校113年約僱佐理員甄選，如有下列

情事之一時，除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暨先訴抗辯權外，並願負行政、民事

或刑事相關責任。 

一、無法於規定時間內繳交有關證件。 

二、資料偽造不實或違反公務人員任用法相關規定。 

三、具有雙重或多重國籍。 

四、為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設籍未滿10年。 

五、依「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及查閱辦法」查證登記為性侵害犯罪 

    加害人。 

 

    此致 

   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

 

 

 

 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通 訊 處： 

 

 

 

 

     中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113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